1．项目概况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海淀区城市管理相关政策法规，推动城市管理精细化，不断促进环境建设、环境保障、环境管理等多个环节的共容互通、有效衔接，全面提高城乡环境治理水平，海淀区上庄镇以服务公众需求、解决城市管理相关难题为目标，成立上庄镇应急处置队伍，以解决生活垃圾、垃圾分类、人居环境、无照经营、乱设牌匾广告等“城市病”为突破口，实现城市管理类问题的快速有效处置，打造高品质、人性化的公共空间，提升市民满意度和获得感。
要求承包单位严格按照《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海淀区城市环境建设管理现场检查指标体系》等国家、市、区相关技术标准和要求以及招标方所提出的质量要求、作业标准进行作业。
2．项目资金
项目预算金额：369.743208万元。
具体单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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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内容
	月预估工作量
	单位
	月数
	备注

	一
	日常及应急维修费用
	
	

	1
	挖掘机租赁
	8
	台班
	12
	单位为台班，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2
	铲车租赁
	8
	台班
	12
	单位为台班，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3
	起重机租赁
	8
	台班
	12
	单位为台班，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4
	洒水车
	1
	车次
	12
	单位为车次，每车的承载量为8立方米，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1名司机、2名跟车保洁员、人员保险、油费、车辆损耗、车辆保险、保养、工具、税金等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5
	吸污车
	1
	车次
	12
	单位为车次，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1名司机、1名跟车保洁员、人员保险、油费、车辆损耗、车辆保险、保养、工具、税金等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6
	生活垃圾（其他、大件、绿化垃圾等）清运
	120
	车次
	12
	单位为车次，每车的承载量4立方米为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司机、保洁员、油费、车辆损耗、车辆保险、保养、工具、税金等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7
	散落垃圾，人工捡拾并运输
	45
	次
	12
	单位为次，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工具、运输、消纳、税金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8
	人行道路面破损(拆除破损地面,更换人行道路路面)、行车路面裂纹、破损修复
	58
	平方米
	12
	单位为㎡，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机械、措施费、规费、税金，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9
	路缘石破损更换
	20
	延米
	12
	单位为延米，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机械、措施费、规费、税金，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10
	绿地（水域）附属设施丢失更换
	60
	米
	12
	单位为m，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运输、税金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11
	绿地（水域）附属设施破损，人工维修
	20
	处
	12
	单位为处，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运输、税金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12
	井盖破损更换球墨铸铁承重井盖
	10
	套
	12
	单位为套，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运输、税金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13
	井盖破损更换混凝土井盖
	10
	套
	12
	单位为套，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运输、税金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14
	雨水篦子更换
	10
	套
	12
	单位为套，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运输、税金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15
	护栏、护网等锈蚀金属物表面除锈，刷封闭底漆、防锈漆及面漆及维修
	80
	处
	12
	单位为处，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运输、税金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16
	金属物如护栏、护网、箱体等公共服务设施更换
	20
	个
	12
	单位为个，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运输、税金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17
	架空线线缆梳理
	300
	米
	12
	单位为m，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运输、税金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报价不含机械费。

	18
	废弃线杆拔除清理
	10
	米
	12
	单位为米，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运输、税金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报价不含机械费

	19
	乱贴乱画，清理刷漆
	50
	件
	12
	单位为件，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运输、税金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20
	墙体外立面脱落、变色，清理修复
	130
	平方米
	12
	单位为㎡，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运输、税金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21
	绿地补株绿化，裸露土地苫盖加厚防尘网
	50
	块
	12
	单位为块，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运输、税金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22
	裸露土地播撒草籽（花籽）
	27
	平方米
	12
	单位为㎡，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工具、税金，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23
	杂草侵蚀绿地，树木修剪不及时，进行机械除草、修剪树枝等
	600
	平方米
	12
	单位为㎡，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运输、消纳、税金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24
	指路牌、指示牌、交通标识牌破损，人工维修（拆除）
	10
	处
	12
	单位为处，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运输、税金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25
	公共设施、车辆占压盲道，共享单车乱停放，人工挪车或人工张贴挪车通知书
	10
	次
	12
	单位为次，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运输、税金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26
	排水设施堵塞，人工清掏雨篦子并清运垃圾
	10
	次
	12
	单位为次，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运输、清掏工具、税金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27
	人工清理架空线垃圾
	10
	处
	12
	单位为处，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工具、运输、税金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28
	人工清理水面垃圾
	10
	处
	12
	单位为处，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工具、运输、税金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29
	人工拆除破损路灯灯杆
	5
	根
	12
	单位为根，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运输、工具、税金等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30
	路灯设施破损、不亮，人工更换太阳能板、灯头、电池等
	10
	套
	12
	单位为套，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运输、税金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31
	雨水篦子、井盖周边、路面破损，人工拆除后重新混凝土（沥青）修砌
	10
	平方米
	12
	单位为㎡，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机械、措施费、规费、税金，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32
	公交站亭、宣传牌匾等脏污，人工擦拭
	5
	次
	12
	单位为次，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税金，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33
	配电箱门损坏，人工拆除原破损配电箱门，定制新门并人工进行更换
	5
	个
	12
	单位为个，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拆除、定制材料、运输、税金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34
	便道桩设施损坏，人工拆除原破损设施，更换新便道桩
	10
	根
	12
	单位为根，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运输、税金，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35
	绿植枯死缺株，人工补植黄杨
	20
	平方米
	12
	单位为㎡，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措施费、规费、税金，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36
	路面油渍清理
	30
	件
	12
	单位为件，该费用为综合单价，包含人工、材料、运输费用，具体以派工单确定数量为准。

	二
	管理费
	
	
	
	不高于报价的7%


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案件整改所需类型，且按照每月派发案件整改类型单价统计费用，如每月派发案件整改类型超出上述月预估量，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3．服务期限
3.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服务期限内所整改案件超出合同额，合同视为终止。
4．服务标准
4.1 项目中标单位与招标方签订该项目服务合同，按照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整治提升四年行动任务要求，对垃圾乱扔、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公共区域设施脏污严重、道路坑洼不平或明显积水、人行步道砖缺失、泥土裸露、绿植枯死缺株、雨水篦子破损、路灯设施破损等城市管理综合考评类问题及时发现并解决。
4.2 对大城管平台流转的相关环保类案件，确认点位并进行现场核实，有主责单位的在整改期限内监督整改，无主责单位的协助相关部门完成整改，必要时启动应急预案，确保案件在期限内得到有效解决。
4.3 对无主案件的处置结案；有主但无人响应案件的处置结案；无明确责任人点位案件的处置结案。
4.4 配合做好环境监管扩展类案件上报、监管通知单及接诉即办案件中涉及网格化工作的点位确认、反馈及整改。
4.5 对镇域内突发的城市管理问题，配合相关主责单位完成整改工作。
4.6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商投标。
4.7 中标单位应严格按照国家、市、区相关监督管理办法、条例组织运行作业。
4.8 中标单位应按照海淀区城市环境建设管理考核评价工作标准对产生的问题整改。
5．作业要求
5.1中标单位应严格按照《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海淀区城市环境建设管理现场检查指标体系》等国家、市、区相关技术标准和要求以及招标方所提出的质量要求、作业标准进行作业。
5.2加强对重大、突发应急事件的跟踪和服务保障，确保地区城市管理类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快速解决，以全面提升上庄镇问题解决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区域掌控能力，提升城市管理工作效率。
6．服务承诺
6.1中标单位应按政府规定履行企业义务，为职工缴纳相应的保险费用；接受标的地辖区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并与之密切配合。对突发性、重要性环境问题具有较好的工作方案并能给与积极配合保障。
6.2如出现市、区城市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等不可预见因素，确有必要对承包期限进行调整时，中标单位须认同政府或采购方的调整指令和工作要求。
6.3中标单位应按照招标方的要求，提供有关统计数据和资料。
7．对中标方的考核与责任事故的认定
采购方以抽查的方式实施检查考核，同时加强管理，严格防止责任事故的发生。
7.1 对中标方的检查考核
（1）检查人：采购方或采购方委托的管理单位
（2）考核评分依据
采购方依据《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以及《海淀区城市环境建设管理现场检查指标体系》等规定对作业中标单位项目完成情况进行检查。

